
u ^"鬥

 "章爹訂魚、其認知能沮什

 音、內容簡介且

 本測驗係林來發、鄭英敏、郭生玉及方炎明依據John D.

 Ross與Cather^ne M. Ross在1974年至1976年間完成的羅斯

 高層次認知測驗你oss Test Of Hlgher Cogn^t^ve Processes,

 RT^CP)，於民國A^一年修訂完成，由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
 印行。

 高層次的認知能力，為叭00^，B．S．所提出的分析、綜

 合及評鑑的能力。測驗內容共有八個分測驗，其名稱及所評

 量的高層次認知能力，說明如T (林來發等，民81，頁68-6

 1．類推測驗(ana^og^es) 4測量學生對兩組字詞之間相似

 關係的覺知能力，亦即B^oom「分析」能力中的「關係

 分析^ (ana^ysis Of re^a^^onsh^p)^^力(目標分類

 為4．20)。這個能力與「理解兩個觀念間相互關係的

 技巧」有關。

 2．演繹推理測驗( deductive reasoning ) ;測量學生邏

 輯分析之能力。亦即B^o0^「評鑑」能力中「經由內部

 的證據來判斷」的能力(目標分類為6．10)，這個能

 力與「指出一段論證中的邏輯謬誤能力」有關。

 3．填補測驗(m^ssing pre^ises) 0測量學生在只提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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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前提與一個結論的情況下，能確認所遺漏的前提是

 什麼?以完成邏輯推論的能力。亦即B^oom「分析」能

 力中的「元素的分析」( ana^ys^s Of e^e^ent)能力

 (目標分類為4．10)，此能力與「能從支持結論的敘

 述中區別出結論」的能力有關。

 4．抽象關係測驗(^bstract re^at^ons) :測量學生能將

 資料綜合成合理而具有一致性的架構，以便組成一概

 念性結構的能力，亦即B^o0^「綜合」能力中的「抽象

 關係」的能力(目標分類為5．30) 0

 5．順序排列測驗(sequent^a^ Systhes^s) :測量學生能

 將概念加以組織成連貫而有條理之溝通能力，亦即

 B^oom「綜合」能力中的「獨特溝通」能力(目標分類

 為5．30)，此能力與「組織觀念的能力」有關。

 6．發問策略測驗(quest^on^ng Strateg^es) :測量學生

 從資料中，辨認 有效的方法，以獲得所要確認的物

 品名稱的能力，亦即B^oom「評鑑」能力申的「根據外

 在標準判斷的能力」(目標分類為6．20)。這種能力

 包括參照所選擇的標準、或記憶中的標準來評鑑的能

 力。

 7．資料分析測驗(ana^ysis Of re^evant and  lrre^-

 evant  information) :測量學生在解答數學的問題時，

 判斷所提供的資料是恰好足夠，或資料過多，或資料

 不足的能力。亦即指B^oom「分析」能力中的「關係分

 析」能力(目標分類為4．20)。此能力就是能從無關

 的資料中區分出適當的資料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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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．屬性分析測驗(ana^ysis Of attributes) J測量學生

 綜合一組具有相同特徵與屬性的相似圃形，進而分辨

 出與這一組圖形有相同腐性的圖形之能力。此種能力

 包括? (1)分析圖形，(2)決定各圖形間重要的元素，

 (3)形成一個假設(何種屬性是該組圖形所必備的)，

(4)利用上述假設來辨別一組新的圖形是否符合該組圖

 形的必備條件。此部分所測量的認知能力係為B^o0^「綜

 合」能力中的「抽象關係」能力(目標分類為5．30)?

 這個能力包括「根據分析因素以形成適當假設的能力」

 和「利用新的因素以改變假設的能力」。

 本測驗適用於國小五、六年級及國中一年級學生。

 貳、本淇^^調的i言度與效度

 本測驗以國中一年級80人，國小五、六年級各87人，共

 254人為對象，採再測法信度考驗，其穩定係數介於．42至．7

 6之間，均達1%顯著水準。另隨機抽取598名受試作庫李信度

 考驗(k^der-^jchardson re^jabj^ity test)^其內部一致性

 係數介於．43至．75之間。

 二、效度

 本測驗以國中國/J^247名受試者的八個分測驗的得分及全

 測驗的總分，以智力及國語、數學、自然三科學業成緞為效

 標，求其相關值，其效標關聯效度係數介於．10至．76之間，

 lO^斗



 大多達1%顯著水準。

 另又以330名受試者的八個分測驗得分與全測驗總分，求

 得各項得分間的積差相關係數(內部相關係數)，介於．16

 至．75之間，均達1 %的顯著水準。

 參、實施方法

 本測驗的實施方法如T (引自林來發等，民81，頁77-7

8)   :

(一)一般程序

 施測之前，主試者要熟悉每個分測驗的指導語、例題、

 作答方法以及時間限制。測驗開始時，主試者先在班上唸完

 指導語，並讓學生在沒有老師的協助以及同學的千擾下完成

 例題，以確定他們對作答過程已經充分了解。假若有學生對

 指導語或例題不太瞭解，必須在正式施測前，充分討論至學

 生完全了解，不會再有任何問題為止。正式施測之後，主試

 者不可以再對測驗的內容加以解釋。

(二)時間說明

 每一個分測驗皆有時間的限制，等到施測者解說指導語、

 指導學生寫例題及回答學生的疑問後，才開始計時，為使學

 生控制做測驗的時間，建議施測者將測驗開始和結束的時間

 寫在黑板上並且每隔五分鐘提醒學生，還有多少測驗的時間。

各分測驗的實施時間如下:

 1．類推測驗一一6分鐘

 2．演繹測驗一一12分鐘

 3．填補測驗一一7分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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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．抽象關係測驗一一10分鐘

 5．順序排列測驗一一7分鐘

6發問策略測驗一一13分鐘

 7．資料分析測驗一一12分鐘

 8．屬性分析測驗一一7分鐘

(三)特別的指導語

 施測者要確定每位學生帶筆和橡皮擦，然後指導學生將

 基本資料填寫在答案紙的左上方，如果為了研究或計畫評估

 的需要，同時指導學生畫上適當的記號。

 以下的指導語在提醒學生避免猜測。如果學生獲得測驗

 題目的一些訊息，則可以運用適當的訊息去選擇 佳的答案。

 指導語:這是一個有趣的測驗，目的在測量你的認知能

 力是不是又快又正確。請將答案寫在答案紙上，如果寫錯了，

 在錯誤的答案上蓋上「X」，並清楚地寫上新的答案。如果

 有的題目你感到很難，可以先做別的題目，如果還有時間，

 再寫這些題目。你不可以先做新的分測驗，或回頭做已經做

 過的分測驗。你要隨時注意還有多少測驗的時間，儘量不要

 猜測答案。但是，如果你覺得你知道題目的答案，可是並沒

 有把握，請你還是選擇 適當的答案。注意^要等候老師的

 指示，才可以開始答題。

 肆、記分方法與結果的解釋

 將各受試者的作答結果與標準答案核對，每答對一題可

 得丁分。受試學生各項分數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下表1 (林來

 發等，民81，頁76)  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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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受試學生各項分數平均數及標準差

 ｜損	驗	國小五年級		國小六年級國中一年級			
 		尹-	女	男	女	男	一女

 1．類推測驗	@一一X @	8．193.20	904丁73一	9.163.09	@@@@@@一	10.292.74	l0.312.55
 2．演繹推理測驗	一DX@	12.212.27	11.852.49	@@@@@@@	12.272.53	12.952.27	13.202.20
 3．填補測驗	@l@ @	@@@@@@	CJ也77 73 寸工	@@@@@@	75Z74r^4	@@@@@@	4.621.68
 4．抽象關係測驗	lDX@	@@@2@@	刁@八。7@^工八n oo	10.682.95	10.572.64	l1.I12.67	7^^oZ3^上2I
 5．順序排列湄叮驗	一D@@	07丁．人9Zl	7508Z^｜人	@@@@@@	2.782.24	@@@@@@	@@@@@@
 6．發問策略測驗	一D@@	7.232.82	@@@@@@	8．寸92.29	8．012.32	@@@@@@	8.842．01
 7.3fiflft#tff*!lS&	一DX@	且^^t677Z	8 0^^^人口@@口@@Z	9．183.03	可工9588Z	9.362.90	8.802.83
 8屬性分析測驗	一@@@	@@@@@@	@@@@@@	@@@@@@	@@@@@@	10.302.45	寸0.242.41
 全測驗	DX@-    一	7Z83O35I一	58.6613.27^	66.4513.85一	@@@@@@@@一	69.3713.04	5且8Z9Z6I一

 另外，各受試者測驗的結果，可依下表2中所列百分等級

 及T分數作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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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2百分等級與T分數分等及說明

項目分等

百分等級6以下7^30     31-68     69-92     93以上

 T分數34J^T        35-44     45^44     66-64     65J;U^

 等第V IV III I1 I

說明下中下中中上傻

 (林來發等，民81，頁78)

 林來發、鄭英敏、郭生玉、方炎明(民8^)  :羅斯認知能力

 測驗修訂報告，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編印教師天地

 第60期，81年10月，頁67-8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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